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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103年 9月 11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月 18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3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3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47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加強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訂定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

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列事項之一者： 

一、各類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

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

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  三  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法規

規定。 

第  四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有關智慧財產或研發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利益迴

避、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另訂之。 

產學合作涉及敏感性科技者，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究安全

管制作業之法規規定，建立安全管制機制並簽署保密協定。 

第  五  條 合作機構欲委託本校進行本辦法第二條各項合作事項案件者，可逕與本校各

系、所、及中心等執行單位洽商。 

計畫主持人提出承接申請時，應於計畫開始前，填寫產學合作計畫簽署申請

書，檢同合約書或協議書、計畫書（可於契約書敘明計畫內容者免附）及經費

預算表，經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人事室、主計室等單位依業務權

責予以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契約書至少正本三份，由委託單

位、計畫主持人及研發處各保存一份，經費預算表送主計室依計畫中所定項目

編列預算科目。 

第  六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定明下列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及付款方式。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

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以計畫實際交付經費

為上限。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

用，以歸屬學校或學校與廠商共有為原則。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本校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



2 
 

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六、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除合約中另有約定，應屬本

校所有，並由校方納入校產管理。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至多以計畫結束後二年為原則。 

八、雙方違約處理方式。 

第  七  條 本校不得對合作機構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合作機構商品化之成果或相

關產品責任。 

第  八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於契約書訂定之預算下依規定使用，不得超支，若有超支

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第  九  條 產學合作計畫聘僱之專案助理或臨時人員，悉依本校計畫約用人員約用及管理

要點辦理，計畫主持人應負前開人員之管理責任。 

第  十  條  為明確釐清法律責任歸屬並建立對產學合作計畫之風險控管機制，所有產學合

作計畫之合約、文稿及報告等，應有計畫主持人附署簽章，並擔負所有侵權、

賠償及訴訟責任。 

計畫主持人未依合約執行計畫，致本校遭受損害時，該計畫主持人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 十一 條 有關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編列、行政管理費提撥及收支分配標準另訂之。 

有關計畫經費收支及報銷作業，悉依本校主計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計畫執行期滿，應依校內流程辦理計畫經費結案事宜，合約終止日起 3個月內

未辦理結案者，計畫經費得逕依本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

入支管理要點」第六點規定辦理經費撥用、分配等結案事宜。 

第 十二 條 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結案時，除依合約規定向委託或補助單位繳交成果報告外，

應依據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之規定，配合學校辦理相關研發成果

之管理及運用。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 


